
《西安市城乡规划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

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裁量标准 备注

1

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

划许可

证，或未

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

规定进行

建设的，

尚可采取

改正措施

消除对规

划实施影

响的

第三十五条 在规

划区内的国有土地

上进行建筑物、构

筑物、道路、管线

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应当持以下材

料向资源规划主管

部门申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

（一）使用土地的

有关证明文件；

（二）建设项目批

准、核准、备案文

件或者相关文件；

（三）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等材料，重

大城乡基础设施项

第六十八条 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建设，尚可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

规划实施的影响的，

限期改正，并处违法

建设工程造价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无法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

响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

或者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建设工程造

从重

处罚

符合《西安市城管执

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

用规定（试行）》（以

下简称“《规定》”）

第十四条情形的；

1.限期改正：①对正在

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

不停止建设的，依法查

封施工现场。②责令及

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2.处建设工程造价 10%

的罚款。

尚可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对规

划实施影响的

情形为：１.

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即开工建设，

但已取得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

的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审查文

件，且建设内

容符合或采取

局部拆除等整

改措施后能

够符合审查文

件要求的。

不按期改正违法建设

部分的

从轻

处罚

无《规定》第十四条

情形的
1.限期改正：①对正在

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

不停止建设的，依法查

封施工现场。②责令及

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

2.处建设工程造价５%

的罚款。

按期改正违法建设部

分的。



目应当提交经过审

查的建设工程扩大

初步设计方案，需

要建设单位编制修

建性详细规划的建

设项目，还应当提

交修建性详细规

划；

（四）按照有关规

定应当报送的交通

影响评价、环境影

响评价等文件；

（五）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材料。

价 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２.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

证，但未按建

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在限

期内采取局部

拆除等整改措

施，能够使建

设工程符合建

设工程规划许

可 证要求的。

２

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

划许可

证，或者

未按照建

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的规定进

第三十五条 在规

划区内的国有土地

上进行建筑物、构

筑物、道路、管线

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应当持以下材

料向资源规划主管

部门申请建设工程

第六十八条 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建设，尚可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

从重

处罚

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

建筑物、构筑物能拆

除的，但不执行《限

期拆除决定书》，逾

期不拆除的。

依法强制拆除，并处建

设工程造价 10％的罚

款。

不能拆除的情

形，是指拆除

违法建设可能

影响相邻建筑

安全、损害无

过错利害关系

人合法权益或

者对公共利益

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

建筑物、构筑物不能

拆除的，且存在《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 8.5％至 10%以下的



行建设,

无法采取

改正措施

消除对规

划实施影

响的

规划许可证：

（一）使用土地的

有关证明文件；

（二）建设项目批

准、核准、备案文

件或者相关文件；

（三）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等材料，重

大城乡基础设施项

目应当提交经过审

查的建设工程扩大

初步设计方案，需

要建设单位编制修

建性详细规划的建

设项目，还应当提

交修建性详细规

划；

（四）按照有关规

定应当报送的交通

影响评价、环境影

响评价等文件；

（五）法律、法规

规划实施的影响的，

限期改正，并处违法

建设工程造价 5%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无法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

响的，限期拆除，不

能拆除的，没收实物

或者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违法建设工程造

价 5%以上 10%以下的

罚款。

造成重大损害

的情形。

没收实物，是

指没收新建、

扩建、改建的

存在违反城乡

事实的建筑

物、构筑物。

违法收入，按

照新建、扩建、

改建的存在违

反城乡规划事

实的建筑物、

构筑物单体出

售所得价款计

算；出售所得

价款明显低于

同类房地产市

场价格的，处

罚机关应当委

托有资质的房

地产评估机构

定》第十四条情形的。 罚款

一般

处罚

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

建筑物、构筑物不能

拆除的，且无《规定》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情形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 6.5％至 8.5%以下

的罚款

从轻

处罚

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

建筑物、构筑物不能

拆除的，且有《规定》

第十三条情形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

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 6.5％以下罚款

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

建筑物、构筑物能拆

除，且执行《限期拆

除决定书》，按期拆

除的。

不予罚款。



规定的其他材料。 评估确定。

３

未经批准

进行临时

建设的；

未按照批

准内容进

行临时建

设的；

临时建筑

物、构筑

物超过许

可期限不

自行拆除

的

第三十二条 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

严格控制临时建设

用地。确需临时使

用的，应当向资源

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临时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临时建设用地

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两年。确需延期的，

应当在期满三十日

前向资源规划主管

部门提出书面申

请。临时用地延期

不得超过一年。

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

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

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

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

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内

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

构筑物超过许可期限

不自行拆除的。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

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70%以上 100%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情形的；

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

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

30%以上70%以下的罚款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

条情形的；

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

时建设工程造价 30%以

下的罚款

4

施工单位

为违法建

设项目进

行施工

第四十四条 对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建设项

目，有关部门不得

第七十四条 施工单

位为违法建设项目进

行施工的，或者未按

规划审批要求和设计

从重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四

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施工，并可按

施工标准取费处以 44%

以上 50%以下的罚款



的，或者

未按规划

审批要求

和设计进

行施工的

核发施工许可证，

设计单位不得进行

施工图设计，施工

单位不得承揽施工

建设。

进行施工的，由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施工，并

可按施工标准取费处

以30%以上50%以下的

罚款。拒不停止施工

的，由住房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决定取消其

两年以内在本市参与

施工投标的资格。

一般

处罚

无《规定》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情形的；

责令停止施工，并可按

施工标准取费处以 36%

以上 44%以下的罚款

从轻

处罚

符合《规定》第十三

条情形的；

责令停止施工，并可按

施工标准取费处以 30%

以上 36%以下的罚款

按照 2022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工作规程（试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违

法建设行为处以罚款，应当以新建、扩建、改建的存在违反城乡规划事实的建筑物、构筑物违法部分造价作为罚款基数。已经完成

竣工结算的违法建设，应当以竣工结算价作为罚款基数；尚未完成 竣工结算的违法建设，可以根据工程已完工部分的施工合同价

确定罚款基数；未 依法签订施工合同或者当事人提供的施工合同价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应当委托 有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评估确

定。

说明：

1、表中数量表述“xx 以上 xx 以下”均不含本数，“xx 以上”或“xx 以下”均含本数。

2、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执法人员应当指引当事人履行赔偿责任。

3、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同一主体不同行为违反同一条款中

三项以上行为的，按该条处罚标准从重处罚。



附录：《西安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

第十一条【不予和可以不予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或者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五）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六）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或者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法律

未作其他规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一）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二）其他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

第十三条【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有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五）配合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情形的。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从重处罚情形】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一）违法行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二）违法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他人重大经济损失的；

（三）违法行为情节恶劣或造成较严重后果的；

（四）违法行为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

（五）一年内因三次或三次以上同类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屡教不改的；

（六）经告诫、劝阻或者责令整改之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妨碍、逃避或者抗拒执法人员检查的；拒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作虚假陈述的以及销毁、篡改有关证据材料的；

（八）胁迫、诱骗或者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九）对证人、举报人或者执法人员打击报复的；

（十）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十一）实施违反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的；

（十二）其他依法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罚的。


	按期改正违法建设部分的。

